
 

 

附录 A.2 

第 2/2009 号决议 

关于促进履约和处理违约问题的程序及运作机制 

 

 

管理机构， 

忆及管理机构第一届会议第3/2006号决议和管理机构第二届会议第1/2007号决议； 

 

1. 决定将履约问题列入管理机构第四届会议的议程； 

2. 决定在商定目的特别基金能够提供此类资金的情况下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以

便根据本决议附件中的文本商谈和最终确定“促进履约及处理违约问题的程序及运作

机制，从而在管理机构第四届会议上得到批准”； 

3. 决定管理机构第三届会议上召集的促进履约和处理违约问题的程序及运作机制

联络小组共同主席成为特设工作组的共同主席； 

4. 决定特设工作组由共同主席以及粮农组织每个区域指定的两名代表组成；  

5. 决定特设工作组在罗马举行两次会议每次会议两天，最好在主席团会议之前举

行； 

6. 请缔约方和观察员通过秘书在2009年10月1日之前就本决议附件中的文本提出意

见，供特设工作组审议，要求秘书汇编此类意见。 

 

 



附件 

关于促进履约和处理违约问题的程序及运作机制草案 

 

以下程序和机制按照《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第 21 条制定，不同于也无损于

根据按照《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第 22 条制定的争端解决程序和机制。 

宗 旨 

1. 履约程序和机制的宗旨应是促进履行《条约》的所有条款，处理违约问题。这

些程序和机制包括需要和提出要求时进行监测，提供咨询意见或援助，其中包括法律

咨询意见或法律援助，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原 则 

1. 履约程序和机制应当简易、经济有效、便利、非对抗性、非司法、无法律约束

力和合作性。 

2. 履约程序和机制的操作应以透明、公正、迅捷、可预测性、真诚和合理[并考虑

到缔约方的能力]的原则为准绳。 

体制机构 

1. 管理机构根据第 3/2006 号决议于 2006 年 6 月 16 日设立的履约委员会（下称“委

员会”），履行规定的职能。 

2. 委员会应由缔约方提名和管理机构选举的[14]名成员组成，其基础是粮农组织七

个区域团体中每个选两名成员。 

[3. 委员会成员应在遗传资源领域或《国际条约》的其他相关领域中具有公认的能

力，包括法律或技术专门知识[他们应以其个人身份任职]/[他们的行动应当客观且最有

利于《条约》]。] 

4. 成员应由管理机构选举，完整的一个任期为四年。管理机构应在其第[…]届会议

上选出[七名]任职半个任期和[七名]任职整个任期的成员，从每个区域各选出一名。此

后，管理机构应选举在整个任期中任职的新成员，替代到期的那些成员。成员连任不

得超过两个任期。 

5. 如有财政资源，委员会应在必要时最好在罗马举行会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

管理机构或《国际条约》其他机构的会议一起举行。秘书处应为委员会的会议提供服



务。 

6. 委员会应向管理机构下届例会提交与履行其职能有关的报告，包括各项建议，

供审议和根据《国际条约》采取适当行动。 

7. 铭记管理机构议事规则第 I 条，委员会应制定任何进一步的议事规则[，包括关

于保密、利益冲突和电子决策的规则，]并提交管理机构审议批准。 

8. 委员会应选举其主席和一名副主席，主席和副主席将在粮农组织各区域间轮流。 

备选条文 1：1 

委员会的职能 

为了促进履约和处理违约问题，委员会应在管理机构全面指导下发挥以下职能： 

a) [审议向其提交的关于履约和违约问题事项的信息； 

b) 按照下面第[V 至 VII 部分]，处理向其提出的各项违约问题，确定具体情

形； 

c) 就履约事项酌情向相关缔约方提供咨询和/或援助，帮助该缔约方履行其

在《国际条约》中的义务； 

d) [审查各缔约方履行其在《国际条约》中义务的一般[问题]/[案例]，考虑

到[各缔约方]提交的信息并[根据下面第 VI 部分，]遵循[委员会][管理机构]

的指导]]； 

e) 采取下文[第 VII 部分]确定的[措施][行动][，[或]酌情向管理机构[提出建

议]]； 

f) [监测得到秘书处支持的《国际条约》活动和缔约方提供的信息；][根据

按下面第 IX 部分提交的报告监测各缔约方实施《条约》的情况；]] 

[f bis) 按下面第 V 至 VII 部分，就《标准材料转让协定》的解释向管理机构提出

建议；] 

g) 执行管理机构根据第 21 条可能分配给它的任何其他职能； 

h) [[向管理机构报告]其活动/[向主席团提供]关于其活动的[保密报告][，包

括结束的每个违约问题的概述,]]/[每年向管理机构提交两次报告]。 

                                                           
1 同意根据备选条文 1 开展工作，保留备选条文 2 供参考。 



[i 在缔约方之间建立一个网络交流信息和经验，用于解决违约问题；] 

备选条文 2： 

IV． 向管理机构提交报告 

委员会向管理机构每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阐明： 

(a) 委员会已开展的工作； 

(b) 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 

(c) 委员会今后工作计划。 

 

程 序 

1. 委员会应通过秘书处接收[以下各方]提交的与履约有关的任何情况： 

a) 任何一方与其本身有关的情况； 

b) [任何一方与另一方有关的情况；或 

c) 管理机构。] 

[提出关注的缔约方在下面称为“相关方”。] 

[1bis. 委员会应通过秘书处收到以下方面关于解释《标准材料转让协定》问题

的意见： 

(a) 管理机构； 

(b) 缔约方； 

(c)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d) 《标准材料转让协定》缔约方；或 

(e) 表明对缔结《标准材料转让协定》感兴趣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备选条文 12 

[[2. 一旦收到提交的可能的违约情况，秘书处将启动与所涉方或几方对话的过程，

以解决这种情况。] 

[3. 如果这种对话过程将无法在 30 天内达到其目的，秘书处应在收到提出的意见后

15 天内将这些情况提供给相关缔约方，并予以公布，鼓励其他来源提供与此有关的任

                                                           
2 同意根据备选条文 2 开展工作，保留备选条文 1 供参考。 



何信息。相关缔约方和任何其他相关来源将有 60 天时间向秘书处作出回应和提供相关

信息。秘书处在收到这些回应和相关信息后的 15 天内，应将提出的意见、回应和信息

转交该委员会。委员会将有 90 天时间分析和提出建议，或采取任何措施，以便确保履

约和解决这一问题。] 

[4. 缔约方收到与其履行《国际条约》条款有关的意见后应作出回应，需要时可向委

员会求助，最好在 3 个月内提供必要的信息，无论如何不得超过 6 个月。这一时期应从

秘书处证明的收到提交意见之日期起算。如果秘书处没有在上文提到的 6 个月时间内收

到相关方的任何回应或信息, 它应将提交的这一情况转交委员会。 

5. 提交的意见所涉及的或提出意见的缔约方有权参加委员会的审议活动。然而，

该缔约方不得参加委员会拟定和通过建议的工作。] 

备选条文 2 

[2. 向秘书处提交的任何情况应以书面形式，并应阐明： 

a) 关注的事项； 

b) 《条约》的相关条款； 

c) 证明关注事项的情况。 

 

[3. 秘书处应在收到上述 1b 项下提出的意见后[15]/[30]天内将这些情况提供给相关

方，一旦收到相关方的回应和信息，应将提出的意见、回应和信息转交该委员会。如

果缔约方提交关于其自己的文件，秘书处应在[15]/[30]天内将提交的文件转交委员

会。] 

4. 有关缔约方收到提交的意见之后，应回应，并提供必要信息，需要时寻求委员会

提供帮助，最好在 3 个月之内提供必要信息，无论如何不得晚于 6 个月提供。这一时期

应从秘书处认可的收到提交的情况之日起开始计算。如果秘书处在 6 个月内没有收到相

关缔约方的任何回应或信息，应将所提交的情况转交委员会。 

5. 委员会可以拒绝审议根据本部分第 1b 项提出的无关紧要或毫无根据的任何情况，

同时考虑到《国际条约》的宗旨。 

5 bis. 相关缔约方[可以在活动的每个步骤作出回应或提出意见]/[有权参与委员会的讨

论]。该缔约方不应参加审议和通过委员会的一项建议。] 

[6. 保密将是这一过程的一项必要要求。] 



[7. 任何意见都应以书面形式向秘书处提出，应阐明： 

(a) 解释问题； 

(b) 《标准材料转让协定》的相关条款； 

(c) 说明解释问题的任何相关支持性信息。] 

 

信 息 

1. 委员会应审议从以下各方收到的相关信息： 

a) 相关缔约方； 

b) [对另一缔约方提出意见的一缔约方。] 

2. 委员会可索取或接收并审议相关信息，包括由以下各方提供的相关信息：  

a) [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及相关政府间组织，[包括国

际 农 业 研 究 中 心][， 但 须 根 据 管 理 机 构 的 指 示 并 经 相 关 缔 约 方 

同意]]； 

b) 秘书处 

[3. 委员会可征求专家意见。] 

[4. 委员会在履行其各项职能和开展各项活动时，应遵守[提供给委员会的]任何信息

的保密性。] 

促进履约和处理违约问题的[措施]/[机制]/[行动] 

1. [[委员会可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以促进履约和处理[根据上面第 V 部分第

1 款提出的]违约[事例][并考虑到违约的原因、类型、程度和频率等因素，委员会可以

[仅]]/[委员会经与相关缔约方协商并考虑到违约的原因、种类、程度和频率等因素，可

以]： 

a) 酌情向相关方[提出]建议或[和或促进]帮助[，包括法律建议或法律帮

助][或无约束力的建议]； 

b) [向管理机构提出与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技术转让、培训及其他能力建

设措施有关的建议]； 

c) 酌情要求或协助相关缔约方制定一项履约行动计划，在将由委员会和相关

方商定的时限内实际履行《国际条约》[，并考虑到其现有履约能力]； 

d) 请相关缔约方就其正在为履行其在《国际条约》中的义务而作出的努力，



向委员会提交进展报告。 

2. [为了促进履约和处理按照第 V 部分第 1 款提出的违约问题]管理机构也可根据委

员会的建议，考虑到违约的原因、种类、程度和频率等因素，[以及相关缔约方、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履行《国际条约》的能力，]还决定[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 

a) 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包括向相关缔约方提供法律援助，][技术转让、

培训和其他能力建设措施，][视预算考虑情况而定]； 

b) [向相关缔约方发出[警告]/[通知]；或] 

c) [公布违约案情。]/[要求秘书处在万维网上公布[已结束的违约问题]/[违约

结果]。] 

[d) 根据《国际条约》以及为了实现《国际条约》的宗旨，采取其认为适宜的

任何其他[能力建设]行动。] 

[3. 为了促进统一解释《标准材料转让协定》，管理机构可根据委员会的建议酌情：  

(a) 对《标准材料转让协定》进行解释，或 

(b) 对《标准材料转让协定》进行修改。] 

 

对程序和机制的审查 

[管理机构应按照第 21 条在通过之后 X 年之内审查这些程序和机制和/或定期审

查这些程序和机制的效益并采取适当行动。] 

[IX][IV ter]. 报 告 

管理机构可不时要求缔约方提交其《国际条约》履行情况报告。 

[[IX][IV ter]. 监 测 

1. 每个缔约方应通过秘书处[在《国际条约》开始生效之后五年]以联合国六种语言

之一向委员会提交其为实施《国际条约》而采取措施的报告，[此后根据管理机构关于

提交这种报告的任何进一步决定每五年提交][根据管理机构的决定定期提交]。 

2. 委员会应审议其在管理机构下届会议之前 12 个月内收到的报告，同时考虑到管

理机构的任何指示。 

3. 委员会应根据其审议的各项报告向管理机构每届会议提交一份综合报告，该综

合报告可能包括就解决查明的问题的可能决定向管理机构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关于请

缔约方根据第 V 部分第 1a 项提交意见的建议。 



4. 委员会可拟定关于监测和报告的任何进一步规则，包括报告格式，并提交给管

理机构审议批准，同时考虑到需要避免重复和增强合力。]] 

 


